
林英峰院長清寒獎助金設置辦法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感念林前院長英峰

先生對商管教育之卓越貢獻，以及長期關懷幫助清寒及弱勢

學生，特設立「林英峰院長清寒獎助金」 （以下簡稱本獎助

金），鼓勵並幫助本院清寒及弱勢的大學部學生。 

第二條  本獎助金所需經費由捐贈款支應，捐贈所得款項全數存入國

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專帳，捐款所得之本金永不動用，每學

年使用基金孳息發放獎助金。 

第三條  本院成立本獎助金管理委員會，成員三人，由本院院長遴聘

之，委員會依年度孳息決定獎助金名額及金額、負責申請及

審查工作，並提送每年度的執行結果及收支報表給林師母陳

彩纯女士或其指定代表。 

 第三條  本獎助金申請人資格包括： 

（一） 本院大學部在學學生。 

（二） 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 

（三）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 

（四） 單親或失親者或其他特殊狀況者（須說明情況並提

出證明）。 

第四條  本獎助金申請須繳交文件包括： 

（一） 申請表一份。 

（二） 操行成績證明。(新生免附) 

（三） 全戶戶籍謄本。 

（四） 足以證明清寒或弱勢之文件。 

（五） 學生證及身份證正反影本各一份。 

第五條  本獎助金申請時間：開學後一個月內。 

第六條  本獎助金辦法經林師母陳彩纯女士或其指定代表同意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